
          硕士、博士学位论文答辩流程

学位论文评阅通过

研究生根据评阅意见
完善学位论文

导师审定学位论文
不同意答辩

确定答辩委员、答辩地点、
答辩时间、答辩秘书

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批

答辩秘书录入答辩委员信
息，打印表决票

同意答辩

举行答辩

研究生院复核

不通过

委员人数、职称、学科等不
符合要求，或填写不规范

答辩秘书填写答辩记录

答辩委员会形成答辩决议

根据答辩委员会意见修改论文

导师审定学位论文

上传学位论文

学院对终版学位论文进行格式审查

提交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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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照答辩决议执行
答辩未通过

答辩通过

不通过

通过

格式不符合要求
驳回研究生修改后重新上传

通过

硕士学位 博士学位

答辩前3天将答辩论文题目、
时间、地点等答辩信息进行

公示

通过

研究生办理 导师办理 学院办理 研究生院办理


